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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99/2021_2022__E6_B3_A8_

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99582.htm 投资者应向企业实际

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。投资者

从合伙企业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，由合伙企业向企业实际经

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投资者应纳的个人所得

税，并将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抄送技资者。 技资者兴办两个或

两个以上企业的，应分别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

务机关预缴税款。年度终了后办理汇算清缴时，区别不同情

况分别处理: 1.投资者兴办的企业全部是个人独资性质的，分

别向各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年度纳

税申报，并依所有企业的经营所得总额确定适用税率，以本

企业的经营所得为基础，计算应缴税款，办理汇算清缴。 应

纳税款的具体计算方法为:汇总其技资兴办的所有企业的经营

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，以此确定适用税率，计算出全年经营

所得的应纳税额，再根据每个企业的经营所得占所有企业经

营所得的比例，分别计算出每个企业的应纳税额和应补缴税

额。计算公式为: (1)应纳税所得额=∑各个企业的经营所得

(2)应纳税额=应纳税所得额×税率－速算扣除数 (3)本企业应

纳税额=应纳税额×本企业的经营所得÷∑各个企业的经营所

得 (4)本企业应补缴的税额=本企业应纳税额一本企业预缴的

税额 2.投资者兴办的企业中含有合伙性质的，投资者应向经

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，办理汇算清缴，但经常居

住地与其兴办企业的经营管理所在地不一致的，应选定其参

与兴办的某一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所在地为办理年度汇算清



缴所在地，并在5年内不得变更。 投资者变更个人所得税汇

算清缴地点的，根据国税发[2004]81号文件规定，需符合以下

相关条件: (1)在上一次选择汇算清缴地点满5年. (2)上一次选

择汇算清缴地点未满5年，但汇算清缴地所办企业终止经营或

者投资者终止投资. (3)技资者在汇算清缴地点变更前5日内，

已向原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汇算清缴地点变更原因、新的汇算

清缴地点等变更情况。 【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夹】★【

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注册税务师站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